湖南宏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债权申报通知
湖南宏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
2025年9月29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湘0105清申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湖南省科技开发公司对湖南宏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梦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5年12月8日作出（2025）湘0104强清14号决定书，指定广东君言（长沙）律师事务所 湖南铜顺强制清算有限公司担任湖南宏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负责强制清算工作。
现清算组就宏梦公司强制清算案的债权申报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时间及方式
债权人请于2026年2月15日前（含当日）登录“破产案件当事人服务端”，根据《湖南宏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债权申报指引》（以下简称《债权申报指引》）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债权性质、有无财产担保、连带债权人或连带债务人等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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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湖路458号蓝湾国际广场B座27楼，邮政编码：410000，联系人：李律师，联系电话：15116170308（微信同号），电子邮箱：811727655@qq.com。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网络申报”的形式，债权人须通过上述网址申报债权，债权人以邮寄方式提交申报材料，仍需完成线上债权申报，债权申报以线上申报为准。电子邮箱主要用于紧急状况下发送资料、收集意见等，若债权人对债权申报事宜有任何不明之处，请于工作时间（工作日：9:00-12:00,14:00-17:00）拨打清算组联系电话进行咨询，以确保沟通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请勿通过手机短信及电子邮件等其他方式发送咨询问题及债权申报相关材料。
《债权申报指引》及相关范本请登录上述债权申报网址查阅和下载。为提高债权申报和审查的效率，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请各位债权人在进行申报前，仔细阅读《债权申报指引》，了解债权申报的具体规范。
二、关于债权申报的说明
如债权人未能在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确定的前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补充申报债权人补充分配。为审查和认定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宏梦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通知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申请执行期间等）的重新有效确认。宏梦公司强制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和具体会议细节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湖南宏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